
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与代理销售机构终止合作

的公告 
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浦银理财”）前期已与鞍

山农村商业银行、阜新农村商业银行、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、辽

宁宽甸农村商业银行、辽阳辽东农村商业银行、沈抚农村商业银

行、营口融生农村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“该机构”）签署理财产品

代理销售协议。 

现因代理销售机构后续存在撤并情况，浦银理财已与该机构终

止代理销售业务合作。 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浦银理财的支持！敬请继续关注浦银理财的

理财产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4年 9月 6日 


